99學年度第1學期 　   　　　　　   系/所/中心停開課程申請表

選課階段開始後，應避免辦理課程停開，如課程申請停開經核可後，請考慮於同時段增開課程，亦請儘速通知原修課學生以利其做改選他課準備。

	學士班必修課程 

(含通識、體育、語言類課程)
	1. 因修課人數不足停開之課程，由課務組逕行受理

2. 其餘課程須檢附系課程委員會議同意停開記錄，由課務組送教務長核定

	選修及研究生課程
	課務組逕行受理


選課階段：第一次選課: 99/06/11~16

第二次選課: 99/06/18~23
第三次選課: 99/09/03~07

加退選    : 99/09/12~29
	科號/組別
組別
	科目名稱
	教師別
	課程
	必選別
	修課人數
	申請日期

	
	
	□專任
□兼任
	□學士班
□研究所
	□必修
□選修
	□無人修習
□　　　人
	

	停開原因說明：
授課教師：　

單位主管：

院　　長：
 

	課務組：□已逕行受理，免簽核。
□請 教務長核定



99上          　　         系所　增開課程專用表

學士班必修課程若有異動，須另通知註冊組
	科    號
	
	學分
	
	性質
	□曾開設　□新課(請附課程大綱)

	科目名稱
	中文課名(最多20中文字) 新課請一併提供英文課名:

	人數限制
	□無 □      人
	時間
	
	教室
	

	任課教師
	
	授課
	□中文  □英語授課

	限制對象/備註
	

	歸屬年級
	□大一  □大二  □大三　 □大四　□碩　 □博　　　
	選別
	□必修 □選修

	支援通識
	□不支援　　□支援核心通識，向度（　　　）     □支援選修通識

	通識對象
	□*1 各系學生可做為通識學分課程識學分課程，
其他(院)系學生可做為通識學分課程
□*3　開課系(所)所屬學院學生可選修，但不得做為通
□*7  本系學生選修不得做為通識，其他系(所)學生選修可做為通識課程
	通識領域

此欄由課務組轉通識中心認定：


開課單位主管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院長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填表者：         　　日期：　　　　聯絡分機：
　     

註：課務組收件後會立刻輸入，請轉知教師，儘速將大綱放上網路。

